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升等評分表
	[bookmark: RANGE!A1:F13]案號：
	
	　
	　
	　
	　

	申請者姓名：
	○○○
	　
	　
	　
	　

	申請升等等級：
	教授
	　
	　
	　
	　

	送審類別：
	
	　
	　
	　
	　

	院系別：
	工程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項目代碼
	項     目     名     稱
	系教評
	院教評
	校教評
	備註(委員評定分數小於0者，必須敘明理由。)

	A.研究及
產學合作類
	A2-9
	其他學術及產學輔導成就、各種競賽獲獎或展演等，具體優量或不良事績，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送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6分。
	
	
	(最高加減6分)
	

	B.教學類
	B6-4
	[bookmark: _GoBack]經登記有案出版商出版大學以上用書或其他創新改進有具體績效或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本項最高加減10分。
	
	
	(最高加減10分)
	

	
	B7
	其他教學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本項最高加減10分。
	
	
	(最高加減10分)
	

	C.服務類
	C3-3
	參與辦理各項研討會，表現良好或有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2分。
	
	
	(最高加減2分)
	

	
	C3-4
	參與國際認證及一般專業認證業務，表現良好或有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由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2分
	
	
	(最高加減2分)
	

	
	C3-5
	推動校園e化，表現良好或有不良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由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2分。
	
	
	(最高加減2分)
	

	
	C3-8
	其他服務或輔導事蹟，由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後，校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減5分。
	
	
	(最高加減5分)
	



